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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昭

人事工務委會冇得客氣

井水集

立法會內各個小組委員會的選舉
工作，昨天繼續有新的進展；人事編
制小組委會正、副主席，由新民黨葉
劉淑儀及工聯會黃國健分別當選，工
務小組委會正、副主席之位，則由經
民聯盧偉國及自由黨易志明坐上。

人事小組與工務小組，其重要性
可說是僅次於內委會與財委會的兩個
架構；前者是特區政府凡開設新職位
，如新增局長、副局長或政助，都要
拿到人事小組上討論通過；特首梁振
英上台之始，曾有三司十四局之設，
提出要增設創科局及文化局，連局長
人選名單也有了，但在人事小組委會
上就是被反對派反掉了。

同樣，工務小組委會的重要性也
不容置疑，政府大小建設工程項目，
上馬伊始，都要先得到工務小組的通
過，才能拿到財委會要錢，否則就寸
步難行。當年的粵深港高鐵、港珠澳
大橋、中環灣仔繞道，以至眼前的第
三條跑道，都在工務小組委會上被反
對派議員玩個半死。

兩個小組委會，直接涉及到特區
政府的施政，更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

和民生福祉。因此，作為建制派議員
來說，別的可以不爭，這兩個小組委
會是必須爭到手不可的；不然，各類
經濟、民生、基建項目都有可能被「卡
死」在這兩個會內。事實是，立法會內
反對派的 「逢特必反」 、 「逢梁必罵
」 ，發展到今日，已經違反行政立法
互相制衡和配合的規定，不僅不利施
政、不利經濟民生，更嚴重違反了基
本法規定 「行政主導」 的大原則，這
種局面不能夠再繼續下去。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近日在先後會見本港紀律部隊代表團
和澳門立法會代表團的講話中，均重
點強調了必須堅持行政主導的原則，
不是無的放矢的。反對派議員動輒 「
拉布」 ，大會 「拉」 、小組委會也 「
拉」 ，到了必須戢止的時候了。

建制派議員囊括各主要委員會正
、副主席之位，不論從議席數目以至
政治責任上，都是合情、合理和合法
的，對此沒什麼 「客氣」 和 「公平」
可言。反對派選不上，多行不義、自
食其果而已。

署名􀎠蛇齋餅糉􀎡選會必須跟進
社 評

十一月區議會選舉報名正如火如荼
展開，各大政黨、社團及地區人士均踴
躍參選，角逐來屆十八區四百多個席位。

本來，區議會工作關乎地區建設和
選民福祉，越多人參與角逐就越能選出
真正 「有心有力」 之士為地區服務；然
而，如同任何選舉一樣，區議會選舉的
一個大前提或首要條件，就是必須公平
、公正、公開和合法，不能容許以任何
旁門左道甚至違規違法的手段去達到撈
取選票、奪取議席的目的。這一點應是
毫無疑義的，不論參選人來自那一方陣
營、那一個政黨，依法參選、乾淨參選
，都是必須和不可含糊的原則。

因此，當工聯會昨日 「踢爆」 九龍
池彩選區 「民主黨」 參選人胡志健等數
名參選人以各種利誘手段大肆活動的事
例時，情況之誇張與目無法規，簡直令
人不能置信、大吃一驚。

據工聯會揭露，胡志健等人舉辦的
活動，包括有：向彩虹邨共七千住戶每
戶上門派米一大包（四公斤）、向區內四
千商戶和住戶派送四千多份水果月餅，
更有一百元一位的自助餐連「一日遊」、
筵開一百六十席的免費「敬老宴」兼派禮

物包、三十元一位的廉價下午茶、四十五
元一位的酒店自助餐連專車接送……。

而不論是大米包、禮物包還是月餅
水果的包裝袋，其上無不 「雞乸咁大隻
字」 印上胡志健等人的名字和照片，唯
恐收受者不知道禮物是由他們所送出，
而在各個宴會和茶會場合上，他們也毫
不避嫌的出席亮相，甚至公然 「站台」
，其囂張的程度也可謂令人側目矣。

當然，區會參選人需要通過舉辦活
動自我宣傳介紹，也需要搞點 「小禮品
」 之類，但這種宣傳活動費不是無限的
，否則即會違反公平原則，而今年區選
，每名參選人的宣傳活動費上限是六萬
元。池彩選區胡志健等人，又是筵開一
百六十席的免費 「敬老宴」 、又是七千
包免費大米，還有什麼 「一日遊」 、酒
店自助餐，這六萬元宣傳活動費難道是
「美金」 不成？因此，工聯會要求選舉

事務處予以關注和跟進。
當然，對工聯會的檢舉揭發行動，

胡志健等人一定會以什麼 「蛇齋餅糉」
作為 「回敬」 ，反指工聯會及 「民建聯
」 等也經常靠舉辦蛇宴、齋宴、荔枝團
及派月餅、糉子來籠絡人心和拉票。這

也是反對派長期拿來攻擊誣衊工聯會、
民建聯的一種說詞。

無疑，工聯會、民建聯的確長期都
有各種地區聯誼活動，但活動的目的在
於真正關心群眾生活和增進溝通與聯繫
，活動大多按節日和時令而舉辦，名副
其實 「益街坊」 ，而且活動也會按成本
合理收費，更不會在活動或禮品上標榜
某個人的名字。建制陣營這種長期扎根
社區、真心實意服務市民的工作，包括
舉辦各種節慶活動，在地區是受到廣泛
歡迎與信任的，與反對派需要拉票時才
「見人」 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語。

今年，由於普選鎩羽、 「佔中」 肆
虐，令到十一月中舉行的本屆區議會選
舉，戰情更加激烈、對壘更加尖銳，一
批所謂 「傘兵」 的本土激進派更會加入
戰團，令局面更加混亂。因此，選舉事
務處和執法當局，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依
法辦事，堅持依法選舉，才能確保選舉
在公平公正和守法有序的情況下進行，
地區和選民利益才會得到真正的維護。
對胡志健等人的署名 「蛇齋餅糉」 和 「
免費午餐」 ，選舉事務處有跟進及處理
的必要。

入境處拘定慧寺女住持
疑涉假結婚 􀎠老公􀎡和尚亦被捕

現場為大埔馬窩村定慧寺，被捕女住持釋智定被入境處人員
帶走時，換上便服、戴帽和口罩，並用衣物遮蔽鎖上手銬的雙手
。涉案同時被捕的兩女一男，被帶走時戴口罩及鎖上手銬，被帶
到九龍灣的入境事務處執法及訴訟部扣查。消息稱，被捕和尚是
釋智定第二任 「丈夫」釋智光，尼姑則是她的徒弟釋妙慧。現年
47歲釋智定原名龍恩來，1993年來港，2002年出家，之後成為定
慧寺的女住持，亦是該寺院董事。

續追查有否其他違法行為
入境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調查行動）譚珏珊表示，被捕人

士包括女住持釋智定。被捕四人中，兩名男女涉及早前向入境處
提交的申請中作出虛假陳述。被捕的外傭涉違反逗留條件，釋妙
慧則涉嫌協助和教唆他人違反逗留條件。

譚珏珊拒絕透露案中詳情，只稱會多方面調查被捕人士的關
係、強調有關案件仍在調查中，會就個案繼續追查有沒有潛在的
其他違法行為，包括任何涉嫌假結婚的行為均會深入調查。

本周二，身兼定慧寺董事的律師翁靜晶，舉行記者會指該寺
帳目混亂，懷疑有人假結婚安排內地男子來港居住。另外，釋智
定前晚在寺門外張貼聲明，稱在上月七日、二十一日及本月一日
已向警方及相關執法部門就寺內相關事務舉報，警方已受理並展
開調查，並指不會猜測近日翁女士連串舉動之目的和動機，亦不
會再作評論，並對任何誹謗性及失實言論保留一切追究權利。有
關聲明昨天也刊於報章。

檢走一批內地文件及夾萬
昨晨約10時許，15名入境處人員乘車到達定慧寺，表露身

份後釋智定親身開門迎接。入境處人員在寺內與釋智定等四人
談話，亦在寺內拍照搜集證據。至下午二時許，入境處人員終
將釋智定等人拘捕，亦檢走一批內地文件，和一本上書「中國佛
學院靈岩山分院」字樣畢業證書，並將寺內一個約兩呎乘兩呎的
夾萬檢走。

四人扣查近10小時後，至晚上11時，釋智定、釋智光及釋妙
慧獲准保釋候查。餘下一名外傭，則仍被拘查。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一名任
職市場推廣服務的女子，涉嫌於去年10月
「佔中」示威活動期間，在住所內透過電

腦攻擊警務處網站，被控一項 「刑事毀壞
罪」及交替控罪 「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
罪」。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裁決，被
告被裁定罪名成立。案件押後至下月中判
刑，以索取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報告。

本案被告為報稱任職市場推廣服務的
朱婷婷（23歲）。她昨日被裁定一項 「刑

事毀壞罪」罪成，而交替控罪 「有犯罪意
圖而取用電腦罪」則獲自動撤銷。案情指
，被告於去年10月4日 「佔領中環」示威活
動期間，在其北角寓所使用電腦，瀏覽名
為 「匿名者」的黑客網頁，並以DDoS（分
散式阻斷服務攻擊）向警務處網站進行
7467次攻擊，以致該網站變得反應緩慢。

裁判官裁決時指出，被告明知 「匿名
者」為黑客網頁仍登入該網站，其後又辯
稱不知情，認為被告只是假裝。同時，被

告曾於美國留學，無可能不明白hacking（
黑客攻擊）一字的意思，相信被告作供時
稱不知道，是為了脫罪，故裁定她一項 「
刑事毀壞」罪成。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當日的行為非為
私利，警務處網站亦無實質損壞，希望裁
判官不要以監禁作為刑罰。辯方又要求法
庭不要充公被告的電腦，但遭裁判官拒絕
。案件押後至11月11日（周三）判刑，以
索取被告的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報告。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一名私
人助理涉嫌於去年11月尾至12月初的 「佔
中」期間，四日內先後致電前警司朱經緯
13次，對朱造成騷擾，被控兩項 「不斷打
電話罪」。案件昨日在荃灣裁判法院審理
，控方決定不提證供起訴，被告獲准以

1500元自簽保守行為18個月。
本案被告為報稱私人助理的徐禮諾（

30歲），他昨日承認一項 「不斷打電話罪
」，而另一項相關控罪則獲控方撤銷。控
罪指，被告涉嫌於去年11月28日至12月1
日四日內，先後四次致電已退休警司朱經

緯的手提電話，以及九次致電他的
家用電話，增加了對朱的煩擾。被
告在警誡下，承認在高登網上討論
區找到有關電話號碼，稱當時因貪
玩才犯案。

暫委裁判官詹俊祺裁定被告以
1500元自簽保守行為18個月，並須
繳付800元堂費，而其手提電話亦
被充公。裁判官又苦口婆心叮嚀被
告，守行為期間不可企圖侵犯他人
私隱及對他人造成煩擾，若被告有
干犯相關控罪，他將要全數交出保
釋金。

被告繳付完堂費後，遲遲未有
離開法院。

釋智定事件被報章於10月12日揭發，大埔馬
窩村定慧寺女住持釋智定被揭兩度與內地和尚假
結婚，協助對方來港取得香港身份證留港居住。
據報道，其中一名和尚如智在2012年與釋智定結
婚後，即獲寶蓮寺給予法號釋智光，並於寶蓮寺
工作。

釋智定又被揭發生活奢華，幾乎每晚獨自登
上由男司機駕駛的七人房車，直駛往大埔比華利
山別墅過夜，該別墅由其徒弟王卉於2012年以

3950萬元購入。另外，她被指擔任定慧寺女住持
期間，定慧寺帳目混亂，存款兩年間大幅減少。

有善信亦對釋智定的言行起疑，指她沒有在
大雄寶殿內供香，又沒有早晚課誦文，更被發現
房間內藏有假髮以及黑色絲襪等。直至10月13日
，定慧寺董事翁靜晶舉行記招，稱透過法律行動
，入稟要求公開捐款去向，又懷疑有高級警務人
員牽涉其中，故對報警有保留，但已去信財政司
司長要求介入調查定慧寺帳目。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熱血公民
成員馬啟聰涉嫌於去年九月，人大常委會副
秘書長李飛來港出席政改簡介會期間搗亂，
被控一項 「非法集結罪」。案件昨日在荃灣
裁判法院作判刑，裁判官考慮到被告的報告
正面，判處他160小時社會服務令。

本案被告為報稱傳媒工作者的馬啟聰（
26歲），他早前承認一項 「非法集結罪」。
案情指，去年九月一日，被告與約20名熱血
公民成員，於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來港

出席政改簡介會時，在亞洲博覽館抗議政改
。其間，被告跨越保安防線，並高叫反對口
號。

裁判官陳慧敏判刑時表示，考慮到被告
坦白認罪，及其社會服務令報告正面，故判
他160小時社會服務令。辯方求情時，引述
被告的社會服務令報告，稱被告已深感後悔
，認為社會服務令是合適的刑罰，以提醒被
告守法的重要性。

大埔定慧寺女住持懷疑假結婚醜聞昨有新發展
。入境處15名調查人員，昨突擊搜查後，在定慧寺
內拘捕女住持釋智定、一名和尚，一名尼姑和一名
外傭，並在寺內檢走結婚證書、離婚證及公證書等
多項內地文件和一個夾萬。入境處稱正就一宗涉嫌
在法定聲明中作出虛假陳述展開調查，不排除稍後
會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捕。 大公報記者 周慶邦

◀定慧寺女
住持釋智定（
左）及寺內一
名和尚（後排
戴口罩者）被
捕
大公報記者
周慶邦攝

▶入境處人員在定慧寺內檢走一批內地證件
大公報記者周慶邦攝

小資料 釋智定被指生活奢華

滋擾朱經緯 男助理守行為

◀徐禮諾昨日承認一項 「不斷打
電話罪」

女子攻擊警務處網站罪成

􀎠熱狗􀎡男非法集結判社服令

▶熱血公
民成員馬
啟聰昨日
被判160
小時社會
服務令

裁
判
官
投
訴
馬
道
立
等

律
政
司
指
不
成
立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一名裁判官半年
前向兩名上級以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作出刑事
投訴，指控三人涉及 「串謀妨礙司法公正」及
「公職人員行為不當」。負責調查的律政司徵詢
海外御用大律師獨立意見後昨日得出結論，裁
定全部投訴不成立，涉事被投訴法官的行為並
無損害法庭執行公義的功能。

律政司昨晚罕有發出長達2000字的新聞稿
，交代常任裁判官黃汝榮投訴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馬道立、總裁判官李慶年、主任裁判官吳蕙
芳三人 「妨礙司法公正」及 「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一事的調查結果。

黃官今年四月向警方作出投訴，大意是他
審理一宗藏毒案件中撤銷了被告人的保釋，被
告上訴獲高院暫委法官司徒冕批准保釋，司徒
冕並向黃汝榮作出批評。黃官不滿，向首席法
官發電郵投訴並轉發副本予其他法官。

與黃官友好的主任裁判官吳蕙芳認為電郵
語氣不當，勸其改發另一封電郵，並稱有一位
「高人」會幫他撰寫信件，信中的語氣由投訴

改為道歉。黃官不滿，最終刪去道歉字眼後發
出電郵。吳官其後承認信件為李官撰寫，但黃
官認為信件有外國人書寫風格，估計是由馬官
撰寫，認為馬、李及吳處心積慮袒護司徒冕，
並指李涉及行使虛假文書。

律政司引用海外御用大律師意見認為，黃
官的好友勸其撤銷投訴，沒有涉及威嚇、賄賂
、答應以金錢作報酬或其他不法手段，因此不
屬妨礙司法公正罪行的範疇；單憑信件撰寫風
格作推論，能得到確立的機會渺茫。

律政司同意御用大律師的意見，認為黃官
完全知悉和接納信內容，沒提出並非自願或並
非自主地發出電郵，沒基礎顯示電郵是虛假文
件或任何人明知地使用虛假文件，而針對信出
自首席法官手筆的指控全無根據，故沒有基礎
顯示案中被投訴的三名法官有任何不當行為。

律政司指出，鑑於本案情況特殊，包括該
投訴的詳情已經在公眾層面廣為披露，涉及針
對司法人員作出非常嚴重的指控，基於公眾利
益，應向公眾解述該刑事投訴，及給予警方的
法律意見，即為何「即使以最寬鬆的尺度去考慮
，黃汝榮的投訴也沒有披露任何刑事罪行」。


